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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93                                 证券简称：华通热力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申请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现将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汇报如下：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2,831.36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满足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对营运资金的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 

2020 年 5 月，通过收购等方式，迁西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本公司二

级控股子公司，公司主营业务规模和业务覆盖区域不断扩大。2021 年河北迁西

县由于城镇建设以及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供热需求日益增长，亟需通过管网

升级改造、新建换热站的方式解决管网建设较早，使用年限已接近寿命的问题，

并通过提高迁西县周边津西钢厂工业余热利用效率，以减少公司高价供热原材料

高压蒸汽的采购量，进而降低公司供热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业务规模的扩

大将导致公司货币资金支出较多。 

此外，公司持续进行节能环保、智慧供热技术的研发和相关装置、控制系统

的改造，以提高天然气利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因此公司为安装烟气冷凝

余热回收装置，以及在锅炉房安装供热智能控制系统，增加了较大的资金需求。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可以为公司未来经营发展提供有力的

支持，满足公司迅速发展所带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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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业务领域，做大做强主营业务。 

2、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 

2019 年末、2020 年末、2021 年末以及 2022 年 9 月末，公司合并报表口径

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8.43%、72.18%、69.00%和 62.44%，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可比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如下表所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 

603071.SH 物产环能 1.09 0.63 59.35 

605011.SH 杭州热电 1.37 1.24 39.05 

605162.SH 新中港 2.84 2.37 14.60 

605580.SH 恒盛能源 4.65 4.38 11.63 

000692.SZ 惠天热电 0.27 0.24 120.10 

001210.SZ 金房节能 4.08 4.03 22.78 

600719.SH 大连热电 0.25 0.13 77.56 

600483.SH 福能股份 0.93 0.86 51.26 

600167.SH 联美控股 3.41 3.22 25.39 

平均值 2.10 1.90 46.86 

002893.SZ 华通热力 0.66 0.62 62.44 

与国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22 年 9 月 30 日合并报表口径数据相比，公司

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平均水平。公司亟待通过股权融资降低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成本，补充资金。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能够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同时

能够补充公司的资金，缓解公司业务扩张带来的现金流压力。还将有利于公司增

强抗风险能力和持续融资能力，助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快速增长。 

3、保障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增强投资者信心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从属于公司实施的控制权变更整体方案：2022 年 2

月 11 日，京能集团、赵一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赵一

波拟其持有的华通热力 14,196,000 股股份（占华通热力目前总股本的 7%）转让

给京能集团，同时将持有的华通热力 43,069,346 股股份（占华通热力目前总股本

的 21.24%）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京能集团行使，委托期限不低于 18 个月，但委

托期限到期日不早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之日。表决权委托期间双方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双方一致同意表决权委托结束之日，双方的一致行动关系自动

终止。京能集团同意以现金方式认购华通热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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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超过 60,840,000 股（含本数），实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以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准。 

本次交易已获得北京市国资委批复同意，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 

2022 年 7 月 12 日，赵一波先生转让给京能集团的 14,196,000 股无限售流通

股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同时表决权委托生效，京能集团持有公司表决权的比例达

到 28.24%，成为公司单一股份表决权比例最大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由赵一波

先生变更为京能集团，实际控制人由赵一波先生变更为北京市国资委。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实施完成后，京能集团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的比例提高至 28.46%，拥有上市公司表决权股份比例提高至 44.80%，将进一

步增强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保证公司股权结构的长期稳定和优化，夯实了公司持

续稳定发展的基础。 

京能集团是北京市重要的能源企业，形成了以煤炭、电力、热力业务为主的

产业链条，其中热力供应业务板块的经营实体为全资子公司北京热力，担负着北

京市 8 座大型热电厂和 7 座尖峰燃气供热厂热能的生产、输配、运行与管理。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公司借助国有资本的资源优

势，夯实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同时符合京能集团长期战略计划，有助于公

司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增强二级市场投资者对公司的预期。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可行性 

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

可行性。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并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净资产

和运营资金将有所增加，有息负债占比下降，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本

结构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有所降低，现金流压力适当缓解，有利于增强公司

资本实力，提高盈利水平，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2、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具有治理规范、内控完善的实施

主体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与完善，从而形成了较为规范、标准的公司治理体系和较

为完善的内部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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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也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用途变更以

及管理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从而保证募集资金规范合

理的使用，以防出现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强控制权稳定性 

2022 年 7 月 12 日，赵一波先生转让给京能集团的 14,196,000 股无限售流通

股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同时表决权委托生效，京能集团持有公司表决权的比例达

到 28.24%，成为公司单一股份表决权比例最大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由赵一波

先生变更为京能集团，实际控制人由赵一波先生变更为北京市国资委。控股股东

京能集团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通过全额认购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份来支持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所需，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控制权的稳定

性，为公司未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增强二级市场投资者对公司的

预期，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募集资金到位后，资产负债率下降，公司供热运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

增强，持续经营能力进一步提高，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次募集资

金使用，将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有助于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稳步发展，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相应提高，整体

资产负债率下降，更趋合理，公司抵御财务风险能力增强。本次发行将优化公司

资本结构、增强资金实力、提高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为公司业务进一步稳

健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

能力，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具有良好的

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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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可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为后续业务

发展提供保障，并进一步巩固公司的控股权稳定性。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使

用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特此公告。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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